
针对北京近期连续出现

40 度高温天气情况，北京市人

社局会同市卫健委、市总工会

等部门 7 月 7 日对高温天气作

业劳动权益保障开展专项检

查。检查发现，目前高温津贴

名称各异，劳动监察人员特别

提醒，各经营主体应把高温津

贴单项列明，严格执行《防暑降

温措施管理办法》，保障安全生

产。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高温津贴
“明明白白”

丁慎毅

“30 岁 的 我 开 始 每 天 坐 轮 椅 通

勤”⋯⋯据媒体报道，最近，“开电动轮椅

上下班”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

在不少商家眼中，一些年轻顾客正成为轮

椅的潜在购买人群。有网友称：如此省力

出行，法无禁止即可行。也有网友表示：

应当打击年轻人这一行为，因为其影响了

道路畅通，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

年轻人腿脚方便，为何要开电动轮椅

上下班？这主要是现在的轮椅车最大续

航里程可达 25 公里以上，甚至可达到 60

公里，仅在续航上，这已经可媲美中高端

的电动车。相比电动车，电动轮椅价格更

便宜，速度也不差，不但更舒适，而且还拥

有各种“特权”：不用上牌，可在人行道行

驶，也不用专门戴头盔，甚至还会得到人

们礼让⋯⋯

虽然法律并没有规定只有残障人士

才可以购买使用电动轮椅，但随着老龄化

人群增多，在人行道上如果增加年轻人使

用的电动轮椅，必然加剧道路拥挤。特别

是年轻人为赶时间而提速，很容易发生碰

撞，也增加了残障人士、老年人的出行焦

虑。更不要说年轻人乘坐电动轮椅成群

结队在一些道路上“赛轮椅”可能带来的

意外危险。至于网友说的，因为使用电动

轮椅而获得“高铁工作人员问寒问暖”“食

堂抢饭用的神器”之类特权，则涉嫌不公

平抢占服务资源。

年轻人也不容易，追求更好的出行体

验，本身无可厚非。只是希望年轻人乘坐

电动轮椅出行的时候，多一点换位思考，

照顾到行人特别是残障人士和老年人的

利益，不与他们争抢，不搞“赛轮椅”，让彼

此都有共同的安全感和体验感。至于速

度因此慢下来，可能导致上班迟到，那还

是别开电动轮椅上下班。

就监管部门而言，虽然年轻人可以使

用电动轮椅出行，但监管也不能任其大行

其道。虽然电动轮椅并不属于交通工具，

不会按照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进行管理，但

同样是可以上牌的，也同样可以限速。各

地不妨对此进行探索，特别是通过地方立

法的形式，对电动轮椅使用者实行信用治

理，让各类群体在人行道上各安其安，安

安与共。

年轻人开电动轮椅上班 不违法不代表不需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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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维

微信朋友圈对你来说，意味着什

么？近日，一项面向1335人的媒体调

查显示，59.4%的受访者觉得朋友圈

中的“无效社交”多。

给社交加上“无效”这个前缀，

听起来不免有些功利，但背后的焦虑

心态却真实而普遍。互联网时代，人

们的社交期待不尽相同，但大体不外

乎几种：获取情绪价值，培育社会资

本，获得信息增量。说白了，就是追

求愉悦和进步。遗憾的是，这时常只

是美好的幻想。在这次调查中，仅有

10.4%的受访者觉得朋友圈中的“无

效社交”影响不大，多少说明了一些

问题。

朋友圈早些年风靡一时，源于它

承载着一种共识：社交的本质是连接

和分享。然而，过度的连接在延伸社

交半径的同时，也不可避免造成对原

有边界的侵犯：“不管你是谁，群发

的我不回”的戏谑、“点赞满天下，

知己无一人”的自嘲、“我拿你当朋

友，你却把我当私域流量”的无奈

⋯⋯朋友圈中的泛泛之交，似乎变得

鸡肋，更有甚者，有的公司“强征”

这块自留地，不转发、不点赞还要受

到处罚。

从 好 几 年 前 “ 朋 友 圈 三 天 可

见”备受热议，到前段时间“朋友

圈已经没有了生活的痕迹”引发共

鸣，人们越来越关注自我感受，对

推 心 置 腹 的 社 交 ， 也 越 发 心 向 往

之。对很多人来说，彻底的“断舍

离”不够现实，无差别地维持关系

亦不可取，更为可行的应对策略，

是适度的对外切割。

对此，学者彭兰曾经提出过一个

“反连接”的概念：不是无条件地切

断所有连接，而是在一定情境下进行

“数字减负”，以期恢复必要的个体空

间和自由。循此思路，减少软件的使

用频次，屏蔽某些“好友”的朋友

圈，换个平台当“后花园”，或是将

更多精力放到线下的亲身体验中去，

都有利于抵抗信息过载和社交倦怠。

最近，“混搭子社交”“年轻人断

亲”等热词冲上热搜，也可看作一种

广义上的“反连接”——在流动性增

强、节奏加快的现代社会中，轻盈而

富有弹性的“混搭子社交”，带来了

难得的轻松和舒缓；随着社会契约化

程度提高，人情往来的功能性被弱化

了，这正是“年轻人断亲”的“底

气 ” 所 在 。 由 此 来 审 视 “ 无 效 社

交”，想必不无启发。

当然，无论媒介生活如何变化，

社交的底层逻辑始终不变——以心相

交，成其久远，理想的人际关系，应

该是一种双向的价值输出。动辄给某

段关系贴上“无效社交”的标签，如

此走极端同样应警惕。毕竟，社交场

景是多元动态的，而“无效”的定义

是模糊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三观不

合的“僵尸友”自然不难甄别，但当

你从忙碌中抽离出来，“无效社交”

也可能变成“相见恨晚”。

就此而言，对于一直认真记录

生活、抒发感悟的微信好友，笔者

一向乐见而欣赏：恰到好处的自我

披 露 ， 和 精 神 包 袱 的 松 绑 并 不 矛

盾，至于如何把握好其中的平衡，

倒也见仁见智。都说“有趣的灵魂

终将相遇”，换个角度看，何尝不是

一种“反连接”，让志同道合者更精

准匹配了么？

对“无效社交”
不妨适度“反连接”

特约评论员 陈曙光

治理网络暴力不断迎来新动向。近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网络暴力

信息治理规定》公开征求意见。该征求意

见稿共七章三十一条，对比之前出台各种

涉及网络治理的规定，其最明显的特点是

全方面明确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责

任，31 个条文当中有 20 条直接规定了其

责任，甚至细化到了“一键关闭”这样的具

体功能，体现出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

定（征求意见稿）》针对性强，有操作性，让

人期待其精细化下的实效化。

首先，在一般的认识当中，网络暴力

的主体是施暴者和被害人，所以大家往

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两类人，而忽视了

另一个重要的主体“网络信息服务提供

者”——比如，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正

是有了这些平台，各种信息才有了传播

互动的载体，而施暴者也正是利用这些

平台大放厥词攻击他人、蛊惑网民、传播

有毒有害言论，最终将不良影响传到了

社会和被害人。所以，治理网络暴力，给

“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压实责任，有其

必然性。

其次，压实责任也有必要性。当前网

络暴力多发的平台主要一些知名大平台，

它们有两大特点：第一，用户基数大，活跃

度高，参与者及其发表的言论鱼龙混杂；

第二，作为商业主体，它们有一定逐利性，

有时为博眼球为追求流量，在管理时易对

一些言论有较强宽容度，甚至默许一些话

题走红而忽视了社会效果。所以，在治理

的过程中必须要坚持“谁的用户，谁负责”

“谁获益，谁负责”的原则，让网络信息服

务提供者实实在在地行动起来。

此外，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确应为

之前的行为作弥补。《网络暴力信息治理

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二条第二款在对

“网络暴力信息”进行定义时，将“道德绑

架”“贬低歧视”等乱象也列入了范围。众

所周知，在互联网舆论场中有能力引起、

推动这些乱象的，往往是一些素质低下或

别有用心的“大 V”，在他们出名的过程

中，部分平台曾加以推动。网络信息服务

提供者参与创造“大 V”、制造“顶流”来获

取商业价值，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不良影

响，当然也要由它们来弥补。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

稿）》虽然条文不多，但直接体现了国家层

面对网络暴力现象的重视，从其行文用语

也可看出网信部门对互联网乱象的了解

深入和“点穴”精准。今年 6 月，《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

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也

公开征求了意见，可见一张治理网络暴力

的“法网”已经展开。期待这些规定早日

完善并落地，期待更多有效管用方式出

台，压实责任、明确操作，打出治理重拳，

打造清朗网络。

把治理网暴责任压实到每一个主体


